附件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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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贯彻落实“立德树人”教育理念，评选和表彰在学生思政工作领域表现突出的教职员工，营造学院“全员育人”的良好氛围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对象

经学院正式登记确认的专兼职辅导员、班主任、德育导师等工作的学生思政工作者。专职人员要求工作满5年以上，兼职人员工作满3年以上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1. 爱国守法。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。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依法履行教育职责，维护校园和谐稳定，恪守职业守则。维护学校正常教学、科研秩序，确保校园稳定，未发生安全稳定工作责任事故。

2. 敬业爱生。热爱学生思政工作，树立崇高职业理想，以献身教育事业、引领学生思想和服务学生成长为己任。真心关爱学生，严格要求学生，公正对待学生。

3. 育人为本。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大学生成长规律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。

4. 为人师表。模范遵守社会公德，严守师德操行，引领社会风尚，生活、工作作风严谨，以高尚品行和人格魅力教育感染学生，在学生中有较高威信。

5. 有较强的工作能力，工作实绩明显。能根据学生思想、心理和行为特点，有针对性开展工作。所负责的学生群体精神面貌好，育人工作实绩明显。

6.曾获校级及以上学生思政工作类荣誉称号和奖项。

7.同等条件下，公开发表过有关学生工作的论文者优先。

三、评选程序
1.本奖项每年评选一次，由各单位推荐及个人自荐方式产生初步候选人。
2.由医学院组成评审组进行评审。
3.评选结果经院网公示无异议后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并发文公布。   
4.对陈小英医学育人奖获得者，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相应奖金奖励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由医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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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医学院2024年度陈小英医学育人奖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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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
公  章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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